	

	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科〔2025〕15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25年度福建省

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

申报立项工作的通知 

各高校：
根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办法》（闽教规〔2023〕6号），经研究，决定开展2025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申报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类型及要求
（一）一般项目

项目应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具备创新性和研究基础,有利于提升学校科研创新能力；突出项目与平台、团队的有机结合，优先支持以学校科研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为依托的项目。

（二）重点项目

符合产业政策，符合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发展导向要求；优先支持聚焦我省重点产业创新需求、具有转化前景的项目；加强学科交叉与融合，优先支持跨学科、跨领域的项目；项目总投资一般不低于10万元。

二、申报条件

（一）项目申请人（指项目负责人，下同）须为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我省教育系统在职中青年教师或科研人员，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并具有独立开展、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申请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项目申请人可以为个人或团队，团队总人数一般不超过5人。
（二）项目申请人同期限报1项。已主持、正在主持省（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的，或存在科研失信行为尚处于失信执行期的，不得申请教育科研项目。

（三）符合《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的其它申报条件。

三、立项原则及指标分配

（一）立项原则

采取“个人申报、单位评审、限额推荐、审核下达”的方式。对于一般项目，符合条件的予以立项；对于重点项目，择优立项，未入选重点项目、符合一般项目立项条件的立为一般项目。
（二）推荐指标分配

1.采取限额推荐。根据高校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情况、45周岁以下科技人员数量和本项目申报情况，确定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限额指标，对于存在未及时结题和申请结题未通过情形的予以扣减。具体指标分配见附件1。
2.鼓励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的台湾教师申请教育科研项目，申报名额单列，不占所在高校推荐指标。

四、项目申报管理要求
（一）坚持质量原则。高校作为推荐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申报立项的组织和管理，推荐项目突出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导向，分为一般项目、重点项目按限额向我厅排序推荐。
（二）加强项目审核。高校要加强对项目申报人及其研究内容的审核工作，包括科研诚信、科技伦理、科技安全等方面审查，做好申报材料审核把关。
（三）保障经费支持。高校要落实项目经费保障，项目所需经费由申请人所在学校（单位）或推荐单位予以支持落实，保障项目正常实施。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落实情况将作为科研平台、团队、项目等立项工作的参考因素。

五、申报材料要求
（一）学校公函（盖章PDF版），每校1份，内容应包括项目申报情况、评审推荐过程、项目推荐数量、公示情况等。
（二）《2025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申报推荐汇总表》（附件2）EXCEL电子版和盖章PDF版，每校1份。

（三）《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申请书》（附件3）盖章PDF版，每个项目1份。
请各校及时报送项目申报材料，我厅不接受个人申报。所有材料无需报送纸质版，请各校于11月25日前将上述材料电子版（不含涉密内容）报送至jytkjc@fjsjyt.cn，邮件标题命名为“**（单位名称）2025年度中青年项目申报材料”。联系人：周韬、林希彦，电话：0591-87091501、87091523。

附件：1.2025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推荐名额分配表（分校发送）
2.2025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

技类）申报推荐汇总表

3.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申   

请书
福建省教育厅          

 2025年11月6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附件1

2025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推荐名额分配表（分校发送）

	序号
	学校
	一般项目
	重点项目

	19 
	三明学院
	7
	2 


附件2
2025年度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科技类）申报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公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推荐单位
	项目类型
	排序
	项目名称
	学科
	负责人
	是否台籍（是/否）
	性别
	年龄
	职称
	负责人工作单位
	团队其他成员（不超过4人）

	
	一般项目
	1
	
	
	
	
	
	
	
	
	

	
	一般项目
	2
	
	
	
	
	
	
	
	
	

	
	重点项目
	1
	
	
	
	
	
	
	
	
	

	
	重点项目
	2
	
	
	
	
	
	
	
	
	


备注：请按项目类型分类排序（包括台湾教师一并排序），项目负责人务必标注是否台籍。

附件3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科技类）申请书

项 目 名 称                               

项 目 类 型                               
项 目负责人                                

申 报 单 位                               
申 报 时 间                                
福 建 省 教 育 厅 制

二0二五年
填 表 说 明
    一、简表的内容应严格按规定填写。凡选择性栏目，请在(里打“√”，其余栏目说明如下：
项目名称——要确切反映研究内容，字数最多不超过25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项目类型——一般项目、重点项目、信息化专项。
所属领域——数学领域、物理领域、化学（化工）领域、生物领域、农林领域、地理领域、材料领域、电子信息领域、机电领域、医药领域 、土木领域。
所属学科——根据申请项目所属二级学科分类（严格按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填写。
起止年月——项目执行年限一般在三年以内，从2025年1月1日起。
所在单位名称——须按单位公章填写全称。
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与预期研究成果摘要——表述要通俗、精练，总字数不得超过150个汉字，包括标点符号（占一格）。
二、申请书采用A4幅面，于左侧装订成册。各栏空格不够时，请自行加页。
三、纸质版申请书及附件请学校及申请者自行留底。
简                表
	项目名称
	

	项     
目
分
类
	所属领域
	
	研究
类型
	(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所属学科
	
	
	

	起止
年限
	2026年 1 月— 
	单位资助

金额
	万元

	项目

负责人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身份证号码

（台胞证）
	

	
	学 历
	
	学 位
	
	授予国别
	
	职 称
	

	
	是否台湾教师
	(是  (否

	
	现从事学科
	

	
	所在单位（校、院（系）、所）
	

	项目组
人员
	总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辅助人员

	
	
	
	
	
	

	主要合作单位
	

	摘  要（一百五十字左右）
研究主要内容及预期研究成果
	

	主题词
	1.主题词数量不多于五个；2.主题词之间空一格

	
	

	 一、本研究项目的科学依据和意义（包括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国内外研究动态、立题依据、特色与创新之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和出处）   



	 二、研究内容（包括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技术考核指标）


	三、最终成果（成果提供形式，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和应用前景、效益分析）


	四、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包括理论分析、实验方法和步骤，技术关键及其解决办法） 



	五、研究工作进度安排

	六、实现本项目最终目标已具备的条件（包括已有的研究工作基础，主要研究人员近期发表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主要论著目录和科研成果名称，协作条件，从其它渠道已得到、已申请或拟申请的经费情况及自筹金额等）


七、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总投资
	

	预算支出科目
	投资预算数

	
	

	
	

	
	

	
	

	合   计
	


注：重点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0万元。

八、项目组成员表（不超过5人）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称
	职务
	从事专业
	在项目中分工
	所在单位
	签章

	
	
	
	
	
	
	项目负责人
	
	

	
	
	
	
	
	
	
	
	

	
	
	
	
	
	
	
	
	

	
	
	
	
	
	
	
	
	

	
	
	
	
	
	
	
	
	


	九、申请人所在院（系）所意见
（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为高校的，需要填写此项。）
                  院（系）所（公章）             年    月    日


	十、申请人所在学校（单位）审查意见及经费承诺
该项目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项目的研究工作，遵守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规范要求，遵守科技保密的相关规定；本单位能够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条件，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给予项目相应的配套经费资助，保障项目在实施期内正常执行。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十一、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5年11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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